
辽宁开放大学（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成人教育线上教学行为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成人教育教师线上教学和学生线上学习的管理，

推动线上教学规范化、科学化，确保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同质等效，特制定本规

范。

第二条 本规范是对教师线上教学、学生线上学习与教学管理人员线上督导

等教学行为的基本要求。线上教学业务主管部门为继续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

院”）。

第二章 教师教学

第三条 教师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做到不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发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员和实践者。

第四条 教师要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严禁发表或传播政治性错误观点、

不当言论以及不健康的文字、音频、视频、图文及链接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

第五条 教师要自觉树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理念，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严守教学纪律，恪守教师职责，关心关爱学生，努力营造良好

的课堂氛围。

第六条 教师应认真学习并掌握线上教学的技能和技巧，确保能够熟练使用

线上教学工具，掌握线上教学方法。积极利用现代网络和教育技术手段及条件，

最大程度保证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第七条 线上教学形式主要有线上直播课、线上辅导答疑、教学平台文本和

音视频资源等。对于线上直播课、线上辅导答疑课，教师要严格按照学校校历和

课表准时开课，提前 10 分钟进入课堂平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全程保持在线，

不得出现提前上课、提前下课、课间脱岗、接打电话等现象。未进行教学活动时

要将麦克风设置为静音。

第八条 教师必须以真实姓名呈现在教学平台，衣着整洁得体，直播背景尽

可能与教学环境相协调。

第九条 教师要认真分析线上教学特点，制定授课计划和课程线上教学实施

方案，精心备课编写教案，重视对学生线上学习的能力分析，注重对学生学习的



分类指导。

第十条 教师讲课前要向学生提供导学提纲，介绍教学资源，发布线上学习

要求，并对学生线上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应精心制作线上教学的 PPT，做到内容

充实、条理清晰，视觉效果生动，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要重视 PPT 的版式、

背景与内容优化；课后要注重课程教学效果评测工作，通过随机提问、作业检查、

笔记抽查等途径，强化对学生学习效果督查。

第十一条 直播课教师要开启摄像头，直接出镜，注意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正确引导学生交流，切忌“满堂灌”；采用录播

课的教师也必须全程出镜，做到本人影像、声音和 PPT 文本的有效结合。

第十二条 教师必须布置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在线上提交，并及时进行线上

批改。

第十三条 上传教学平台的文本或音视频教学资源，要做到重点突出、疑难

点解答清晰，平时作业或练习题针对性强，资源内容更新快。

第十四条 师生应共同努力克服可能面临的各种技术、网络与交流问题，顺

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相长。

第十五条 教师不擅自利用学校名义或校名、校徽、专利等资源谋取个人利

益，不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无关的事宜。

第十六条 教师利用非本人的优质教学资源应遵守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定，不

擅自复制和使用网络上未公开或未授权的文件，不在网络中擅自传播或拷贝享有

版权的软件，不从事免费共享软件推销等商业行为。

第十七条 教师要严格保护涉及师生的身份信息安全，不擅自转让用户账号

或地址，不非法阅读他人文件或电子邮件，不滥用网络，不利用网络窃取他人的

研究成果或法律保护的资源

第三章 学生学习

第十八条 学生在教学平台学习实行实名制，以专业班级+学生姓名的格式

呈现，不得以网名形式出现。

第十九条 学生参加线上直播课，必须保证按时上课，提前 5分钟进入课堂。

穿着整齐，坐姿端正，背景整洁。网络畅通情况下全程以视频形式呈现本人影像，

至少开课前和教师提问时以视频形式出现。保持全程在线，做好笔记，积极回答

教师的提问。对于线上辅导答疑课，除按时参加外，要积极发帖，提出需要老师

解答的疑难问题。



第二十条 学生必须按时完成并提交教师布置的线上作业，线上作业是课程

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线上互动交流过程中，要认真听课积极主动发言，遵守

纪律，不做与学习无关的事。

第二十二条 学生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的各项法律规

定，坚决杜绝侵犯他人信息资源和危害公共网络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学生有义务尊重课程知识产权。未经授课教师书面同意，学生

及任何第三方不得对授课活动进行录音、录像，下载或转载，也不得对课程资料

进行个人学习目的之外的传播。

第二十四条 学生需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反映和举报违反国家、地方有

关法规的言行，发现不良信息及时报告。

第四章 教学管理

第二十五条 为保证线上教学质量，实行学院-教学点两级教学管理与质量

监督。

第二十六条 学院成人教学部负责线上教学工作安排、信息掌握、质量监控

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对各市县开放大学（校外教学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过程

进行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各市县开放大学（校外教学点）负责本单位线上教学质量工作

的组织和实施，重点对本单位开设课程的教学准备、教学组织与实施情况、学生

学习情况进行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教学管理与质量监督的内容如下：

1.任课教师在线教学准备情况。包括备课、教学平台选用、课程资源利用、

直播或录播课程准备与预案设置、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在线学习指导方式以及教

学群学生入群等情况；

2.任课教师在线教学开展情况。包括是否按计划开展线上教学，网络运行是

否通畅、教学运行与组织是否规范，课程教学质量状况等，特别要注重监督教师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课程思政，注重弘扬社会

正能量的情况；

3.学生的到课情况以及课堂参与度。包括教师对学生课堂监管是否到位，是

否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等情况；

4.师生互动情况。尤其是在线辅导答疑、在线学习讨论、在线作业与考试等



环节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九条 院领导要直接指导教学督导工作，教学部负责人要统筹学院线

上教学管理工作，组建教学督导微信群（或 QQ 群），教学督导人员要及时汇总校

本部线上教学平台与师生登录信息，及时发布线上教学开展情况及有关数据，形

成督导简报。

第三十条 各市县开放大学（校外教学点）要配备专职教学督导人员，及时

检查本单位线上教学实施情况，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向单位领导汇报并提出整改

措施。

第三十一条 教学督导要全覆盖检查全部课程。教学督导人员可以采取平台

数据检查、进入直播课堂或线上答疑课堂现场检查，如果教学平台不能满足的，

也可以采取访谈等方式获取有关信息。

第三十二条 学院要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线上教学各环节的指导培训工

作。及时挖掘线上教学先进典型，总结经验认真推广。


